
 - 1 - 

国家税务总局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，

国家税务总局驻各地特派员办事处，局内各单位: 

为贯彻落实中办、国办印发的《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

革的意见》，结合落实中央巡视整改，进一步深化税务系统“放

管服”改革，规范基础税收征管工作，优化变更登记、跨省迁移

等环节税费服务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简化变更登记操作流程 

（一）自动变更登记信息。自 2023 年 4 月 1 日起，纳税人

在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办理变更登记后，无需向税务机关报告登记

变更信息；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机关（以下

简称各省税务机关）根据市场监管部门共享的变更登记信息，在

金税三期核心征管系统（以下简称核心征管系统）自动同步变更

登记信息（附件 1）。处于非正常、非正常户注销等状态的纳税

人变更登记信息的，核心征管系统在其恢复正常状态时自动变更。 

（二）自动提示推送服务。对纳税人办理变更登记所涉及的

提示提醒事项，税务机关通过电子税务局精准推送提醒纳税人；

涉及的后续管理事项，核心征管系统自动向税务人员推送待办消

息提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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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做好存量登记信息变更工作。2023 年 4 月 1 日之前

已在市场监管部门办理变更登记、尚未在税务部门变更登记信息

的纳税人，由各省税务机关根据市场监管部门共享信息分类分批

完成登记信息变更工作。 

二、优化跨省迁移税费服务流程 

（一）优化迁出流程。纳税人跨省迁移的，在市场监管部门

办结住所变更登记后，向迁出地主管税务机关填报《跨省（市）

迁移涉税事项报告表》（附件 2）。对未处于税务检查状态，已

缴销发票和税控设备，已结清税（费）款、滞纳金及罚款，以及

不存在其他未办结涉税事项的纳税人，税务机关出具《跨省（市）

迁移税收征管信息确认表》（附件 3），告知纳税人在迁入地承

继、延续享受的相关资质权益等信息，以及在规定时限内履行纳

税申报义务。经纳税人确认后，税务机关即时办结迁出手续，有

关信息推送至迁入地税务机关。 

（二）优化迁入流程。迁入地主管税务机关应当在接收到纳

税人信息后的一个工作日内完成主管税务科所分配、税（费）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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